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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動應爲向35拉伯人^"友好精神，不作種 

種指控或 5 £ 法加"壓制與脅适也 0 余相信吾 

人皆能同 f 聯合國如能繼續存在，且對於世 

界大事如能有所干預，聯^"國則不應任人壢 

S耳之昔，>；|大之^，或於^論語次侈;;g繁 

華 帝 國 與 光 榮 ， 致 使 聯 國 本 身 因 而 淆 惑 沉 

3 5 ， 或 不 敢 聲 張 ， 或 畏 縮 逃 , { - 也 0 本 組 綠 ^ 

藉合作與正義則當能生存，锥於粗重鐵蹄踐 

應之下ai不能1^吸，5r無法生存矣0 

蒙諸君今日2耐聽取余之陳述，余願深 

表3}忱。余於結束之Iîj ，願W最尊敬之態度， 

提 請 諸 君 考 廑 正 義 與 聯 ^ " 國 憲 章 應 有 公 允 

試驗之機會，吾人對於自身责任之認識不應 

受一時軀迫與激 i fr之影想0吾人所膺負者原 

^ — 種 具 有 歷 史 性 資 之 责 任 0 吾 人 乃 受 託 維 

護全世界各地之和平與正義者也0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下 次 會 ^ 定 於 午 後 三 

時擊行0 

(午後一時十分散會0) 

第三百三十六次會^ 

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星期三 

午後H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 Mr D MANUDLSKY 

(烏克蘭蘇維埃;It會主義共和國)o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M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傘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f f i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

烏 克 蘭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會 妣 

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0 

(本次會 i l - g事曰程與第5 ^三五次會議 

之議事日稃相词[S/Agenda 335 ]。） 

— 七 二 饞 績 討 論 巴 勒 問 題 

(終主席之邀請，埃及代表Mahmoud Bey 

Fawzi ^巴 i ï ic代表Mr Ghorra W色列代表 

Mr E b a n 及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題 ^ 解 考 員 

Count Bemadotte就安全理事會^席。） 

Mr E B A N ( " 色 列 ） 本 代 表 圑 對 於 昨 日 

美 國 代 表 所 提 之 决 遘 案 草 案 [ S / 8 9 0 ] 之 態 

度，在原則上已在余於此項决涵案^案發表 

" 前 蒙 理 事 會 予 W 機 會 致 辭 時 [ 第 S 三 四 次 

會逮】預述之3^ 。 此 决 議 案 ^ 案 之 主 耍 特 ^ 

有 三 一 爲 停 i " 攻 狻 命 令 ， 一 爲 耶 路 撒 冷 緊 

急 停 业 攻 襲 特 別 命 令 ， 一 爲 籙 請 雙 方 與 解 

專員^»作0 定耱績曾捽發生效力惟於七月 

九日晨35tï伯人拒絕予jyi延長後不再施行之 

辦法。 

關於巴勒 ip i坦各地辆條件停攻齄及耶 

路 撒 冷 ^ ^ 實 f f 停 攻 襲 之 命 个 ， 以 色 列 K 

時 政 府 之 態 度 ， 自 ^ 政 府 成 立 之 第 一 日 今 ， 

始終極爲明顯，並無模稜兩可之處。亞拉伯 

國家爲â到其公言使用武力之目的̶̶即防 

Jhii色列國內正常生活之進《7與各種和平圃 

體之漸趨於稳固——而使用武力，此種武力 

之使用自羼非法0此種武力之使用實即侵赂 

也0 ,論吾人對侵赂一3]作何種定義或加W 

何種^5<^釋，此種武力之使用終不免爲侵赂。此 

種武方之使用初發生之時，吾人即應斷定其 

爲 侵 赂 0 茲 亞 拉 伯 人 拒 絕 各 項 停 戰 建 ^ 而 猜 

太人則願予jyi接受一事旣經調!^每員證明， 

亜拉伯人之使用武力自應視爲侵赂，殆無疑 

義，吾人欲斷定發働侵赂之貴任所在，a無 

困難矣。因此，吾人對於此項决議窠對亞拉 

伯人之責任，僅於序文中特就兩方對於顳請 

停 戰 之 答 覆 一 事 作 事 實 之 敍 述 時 加 " 暗 亍 而 

B , 殊 引 " 谅 慽 也 0 

此决;1案草案對於此事之強述，鉞爲安 

全理一會所接到之文件之具確紀錄。惟該項 

决議案並未根據是項紀錄而有所推論，亦未 

因 而 猩 得 論 上 述 事 實 之 斷 定 ， 對 於 該 項 決 

議案草案其餘瑯分所作之梦定似無影響0惟 

即就此翳而言一即就安全理争會所接到之 

兩 方 覆 文 之 具 確 錄 而 言 ， 茲 已 有 人 提 出 修 

正案[S/895 ] , 企 圔 " f 義 含 糊 且 爲 正 人 所 

不 取 之 ^ 辭 ， 掩 i 上 逃 * 實 之 陳 述 。 " 此 項 修 

正案所提出之IfeiE之重要性，其中所合對於 

" 色 列 國 臨 時 政 府 之 無 鳙 侮 辱 ， 其 異 樣 乖 離 

常ï^saii誠信標準之處，余茲擬保留權利 

於將來"論該項修正案時，再加W詳述0 

目前余僅欲餳明依吾人觀之，僅有此决 

議案;5r案之序文實不足jyi作爲吾人對於業iPSî 

確 立 之 亞 拉 伯 人 侵 赂 實 之 遜 當 反 應 0 51在 

S 項 决 J 案 序 文 之 後 ， 即 有 一 段 將 亞 拉 伯 人 

單方面侵赂行爲Jlk爲责任未明之一種對於和 

平 之 威 ^ 。 因 有 此 原 則 上 之 缺 ^ ， 該 項 决 案 

之正文中乃對攻守兩方妄加W同樣看^且含 

有 , 論 攻 守 之 準 備 皆 應 加 約 束 及 禁 i " 之 耆 。 

吾人對於停戰命>^之態度係以下列事實 

爲 根 據 在 巴 勒 斯 坦 發 玍 之 武 力 行 動 不 但 本 



身；fJB無當，且因其所達之政治目的關係， 

此項暴舉實亦41|從辯護0余相ft今日與會諸 

君中，昤?5拉伯代表及中國代表一此3£屬 

慽 1 f——外，皆同耆武力行動之停ih洵爲一 

種應無條件予jyi履行之责任。 

關於此 ] î吾人素執一貧之態度，吾人認 

：s亞拉伯隊一旦停Jh攻撃，吾人即無理由 

再採取防守之• ̂ 事行動，惟拫據W往之錚驗， 

吾 人 自 應 拉 伯 箄 隊 願 意 通 佈 停 戰 令 一 曆 

視爲W色列箄隊停Jt"所有防守軍事行動之條 

件0 

余茲可宣佈W色列K ;時政府於數小時前 

决定倘安全理事會頒發停J"攻襲命令，而该 

項命令爲各戰場ffi拉伯軍隊所接受，吾人亦 

當命令以色列軍隊停 i t攻瀵。此外，倘安全 

理事會頒發命今着兩方在耶路撒冷立即無條 

件停i"攻襲，而25拉伯方面倘予接受，則吾人 

亦當命令耶路撒冷之W色列軍隊停JÎ"攻Ko 

闢於耶路撒冷問題，吾人對埃及代表所 

作一語颇爲赞同，渠稱耶路撖冷城不應受外 

求侵入者之蹂Hlo吾人之f見亦正如此，榷吾 

人建議埃及代表應將此項意見:&知在A m 

man之亜拉伯軍國司令長官0 

此决議案之基本原則與其所懸之锥的乃 

在 使 此 種 狂 妄 而 無 必 要 之 戰 事 及 早 停 0 m 

余所"fifef"者姑il"於此。 

吾 人 盲 此 决 議 棄 其 餘 各 段 中 曾 有 數 處 

偶提及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 

日 依 憲 章 第 六 章 之 規 定 所 蟲 ^ 之 决 議 窠 

[S/801 ]o吾人當時曾表亍該項决逮案75基 

於武斷認定對攻守兩方可同樣看待，依吾人 

所見，此項批谇今日ife^適用0 

吾人EJiî S 調解専員於其報吿書 [ S /
8 8 8 】 

中3論停戦所引起軍事上之後果時，曾指明 

猶太方面之車行動爲防守性質， f f i拉伯方 

面 之 軍 事 行 勖 爲 進 攻 性 S o 吾 人 因 此 自 問 

安 全 理 事 會 於 憲 章 所 禁 之 軍 事 侵 赂 與 憲 章 

第五十一條所規定任何被侵赂者不可否認之 

自衞權利之間，焉能執守中立 Î中國代表之 

態度甚至即中立亦不守，此吾人所引"爲慽 

者也，中國代表不顧予守方 i l任何國家在和 

平時所皆可享受之和平建3£與政治進步之掛 

會0 

惟此項决議案尙未深涉及此，該決議案 

援引五月二十九日之决;1案，其立論乃根據 

憲章第六章之^定，其觀!^終不離兩當事間 

之爭鳙及某種輯法决定罪咎與责任，思之It 

勢 問 題 0 請 間 茲 拉 伯 人 拒 筢 延 長 停 戰 

協定之故致A戰爭復作，安全理事會是否仍 

認爲攻方守力並無區別耶。 

埃及戰鬭機現正對達里維夫（Tel Aviv) 

之居民投彈齊炸o達里維夫之居民 j&(sa去四 

星期內未能獲得高射炮之掩護，理事會之决 

議粱應負其贲0對於此種無端野蠻淼炸之克 

能於幾乎《<1所顧忌之It形下任f進行，安全 

理事會因:S逷五月二十九日决議案之故而應 

負其责任也。於此項具體問題中，吾人可W 

4旨明攻守兩7均勢論之謬^，吾人若認爲安 

全理事會對於驟炸機之 i l往埃及防守武器之 

運往W色列，理應词樣關切與負資，則殊有 

乖道德原則也0 

晳言之，依吾人所見，援引起五月二十 

九日之决議案，實鹰已失時宜，且殊令人淆 

感0援引起此决違案無異使吾人復採取於尙 

未 斷 定 责 任 誰 展 及 原 由 何 方 發 動 一 問 題 以 

镝 ， 依 憲 章 第 六 章 之 規 定 倂 能 言 之 成 理 之 

立場。因此，吾人雖顯然可根锥;《9解專員報 

吿書第十七段所稱，W準確判剁攻方與守方， 

然援引五月二十九日决議案則不 t食此種判 

別之障礙也0 

倘順從現有之提議，吾人必須預期此後 

35拉伯侵略軍隊仍將成爲一種潛在且隨時《 

在之威脅，？5拉伯侵赂軍隊且將移锥再行停 

戰時彼等所估之地¦»，不斷予吾人jyi威脅也。 

去粹験，W色列政府對於此項提議偷 

不知其將予35拉伯人W養&之機會，"作再 

度 侵 赂 之 準 備 ， 則 其 e 想 未 免 « 簡 單 0 

此泉辯論中會有人建;i吾人須千35拉伯 

人 接 受 停 丘 攻 襲 之 理 由 0 吾 人 茲 欲 聲 明 

W吾人所見，此說之目的75在對於侵赂之理 

論加"宽容，吾人倘接受此理^^ 此理論 

今晨[第三三五次會議中I業粹中國代表暢言 

之矣——吾人必須推論凡可Ai和平之法得到 

満足之政治欲望，與僅能W戰爭方法得到満 

足之政治欲望，在理論上原無不同也鈹須由 

此苒進一步推論，吾人即可得一結論，即對於 

侵略戰爭之目的吾人iii須和平退讓。或問ffi 

拉伯政府除戰爭外尙有何途徑可循，對於此 



問 題 之 答 s 殊 爲 簡 單 戰 爭 " 外 之 & 徑 即 和 

平也0 s 拉 伯 人 除 侵 赂 以 色 列 外 ， 應 循 何 

徑 Î 則 曰 拉 伯 人 固 可 停 使 用 武 力 侵 犯 j y i 

色列之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也0此一)^徑不 

但爲憲章本身之規定所許，且捽憲章特定爲 

必領 ;1行之事。埃及飛機除凝炸^甲維夫外 

尙有一徑可循，即不妨於埃及本國境內58 

行 也 埃 及 飛 機 絕 , 於 埃 及 境 外 作 铋 之 理 由 。 

職是之故，吾人雖對於此决A案屮所载 

之 停 J h 攻 襲 命 A 立 f 堅 决 且 明 條 件 予 以 

履行一事，表亍欣慰，惟於擬定此停Jl"攻狻 

命 A 之 賒 ， 词 時 又 請 重 施 因 事 勢 演 铵 ， 尤 

其因亞拉伯繼績侵赂，致a不復適用之辦法， 

反 使 ^ 止 攻 槃 命 A 本 身 實 義 欠 明 ， 此 吾 人 所 

引"爲慽者也0 

^ 解 ^ 員 於 今 早 之 辯 論 中 發 言 時 ， 曾 論 

及移 K P - I J S 及桌所擬之 3 , 干項辦法 0 比利時 

代 表 旣 亦 其 素 習 之 觼 貌 與 嚴 正 態 度 ， 就 此 

事發表意見，余頹乗此機會剖白余之立場0 

處 理 色 列 移 K 入 摟 間 I I 乃 W 色 列 政 疳 之 主 

權 權 利 ， 猶 如 處 理 埃 及 比 利 時 : s 英 聯 王 國 

移 瓦 入 境 問 題 乃 ^ 等 國 家 之 主 權 権 利 0 聯 合 

國 內 任 何 機 關 對 於 此 項 主 權 權 利 皆 與 權 干 

犯，依憲章^二條之規定而言，此乃甚爲明 

顯 之 事 也 。 钱 利 亞 表 曾 對 i A 色 列 移 & 入 境 

立 法 事 表 亍 興 趣 ， 並 曾 ^ ， 目 f 〗 " 色 列 處 理 

移^«問》1以何法徉爲根據。余樂於請由聯 

合 國 秘 苫 長 轉 交 ^ 代 表 • ̂ 月 末 i l 色 列 ! 時 政 

府 剐 定 之 " 色 列 国 移 民 入 境 律 一 份 。 此 項 法 

律在"色列領dL內之有效力，有如钱 î】25各 

種法律在钱利亞各地之有效力《llLo 

五月二卞九日之feifig决s衆建-g"色列 

方面自頎接5义種辦法，但:Ê未，權對於該 

項主權權利有所侵犯。六月六日？，Jlt;員與 

色列外交 部長會 秀時，曾促^"色列 I T 時 

政 府 词 户 ^ 員 所 擬 關 於 移 入 境 之 干 

項條例，同時曾說明^項停《)4决„《窠並未涵 

有 對 於 y 色 列 移 民 入 境 ; ？ 則 根 本 疑 之 實 ， 

但 確 曾 主 钣 由 W 色 列 方 面 接 5 對 於 若 干 ^ 入 

境人進入Jki色列後之&遠辦法。本日 in解 

与 員 提 及 臬 與 M r Shertok曾jyi友善態度^1： 

論於某種tt形實現時採取之其他辦法，此等 

淸形無他，即ffi拉伯人词意延長停戰是也， 

截至目前爲Ji"，此事尙未實現。於目前情形之 

下，"色列政府對於!H解専員依H?此項决議 

案可請能其合作商定之詳細辦法，擬保留其 

態 度 。 惟 j y i 色 列 政 府 欲 指 出 其 i i 前 , 接 受 多 

項辦法，予W接受之惟一理由爲各該項辦法 

皆有特定之限期，此項根本 ièf耍條伴茲巳不 

復適用矣。若干機關，例如Cyprus政iff,原未 

粹 理 事 會 授 權 辦 理 ， 然 彼 等 曾 對 色 列 移 民 

入 境 事 揎 ^ ^ 决 定 ， 此 ^ 題 H 而 益 形 複 雜 0 吾 

人<4盲此項Pp3®於昨日[第三三Ê次會^】辯 

論中提出之後，各方對之均守械默，各方如 

仍守緘默，則吾人當假定在Cyprus之一萬一 

千人:Ê未镧犯任何現行法律而竟S拘禁，此 

顯係違反基本人權也0 

余茲不擬作進一步詳細之pt論，惟欲聲 

言W色列臨時政府對於任何請其合作之建議 

或耍求，皆願鄭重考盧。本政府於考盧此等 

請求時，向持一原則，此!？則對本舉項亦羼 

適 用 即 决 定 移 民 入 境 政 策 之 自 由 爲 一 種 不 

得 加 限 制 之 主 權 權 利 也 0 除 非 色 列 政 疳 

同 意 ， W 色 列 移 入 境 事 將 不 因 任 何 因 素 而 

改So 

吾 人 前 對 ^ 案 內 向 關 係 各 方 顢 之 部 

分首援引五月二十九日之决議案一事，有所 

批評，此纰評對^决叆案之最後一段，亦復 

適用。依吾人所見，吾人茲倘接受停J1 "攻襲 

命令，吾人對於將來各項問題之看法ai須Jdl 

此 項 决 定 爲 歸 依 ， 惟 此 整 個 問 題 之 核 心 與 , 

無乃在55拉伯侵赂^隊是否照耆停 i t其形同 

戰爭之行動與攻勢行勸也 0 苟非亞拉伯人亦 

^從停 i "攻襲命今，更進一步之詳細？ t論恐 

均屬^闢宏旨而 4 ^ 用也。 

爲載明於紀錢起男，余茲欲蘀明兩帮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茲 已 接 文 件 S / 8 9 1 即 B 

勒 斯 坦 停 戟 委 員 會 主 席 致 秘 寄 長 之 m 文 0 吾 

人 ^ 擬 對 ^ E文^四段中之一語加 jy i最堅决 

與最正式之否gS " 猶 太 人 自 能 於 兩 星 

期內侵伯全城 ，'o 

究竟何方>5猶太當局曾作斯語，此項^ 

文中並未捐出。其爲ffi肆茶樓，街頭巷尾之議 

論 % " 抑 係 出 自 有 權 貴 有 地 位 之 機 關 歟 ？ 吾 

人 茲 耶 路 撒 冷 可 能 成 爲 色 列 之 者 「 城 ， 並 

聞 W 色列可能利用耶路撒冷爲和平談判中 3 

論價還價之工具。此等措辭个人發生惡或之 

指控從未舉述任何人或任何正式来源 y 證明 



之。正式公文中竟efe佈此等意見，吾人殊" 

≪慽也。此事吾人原不擬提及，惟因埃及代 

表 今 晨 曾 引 此 文 件 爲 其 所 持 若 干 論 ^ 之 證 

據。巣曾引述一語，"？ i猶太人似有益形谟 

親 最 墓 荽 之 國 戰 爭 法 律 之 趨 勢 " [ S / 8 9 1 j 。 

此文件中並未措明猜太人中某等人有此 

趨勢，此趨勢係表現於何處，猶太人所漠視 

之 國 戰 爭 法 义 爲 何 î 吾 人 誠 望 停 戰 委 員 會 

發出之公文，其客觀性與準確程度當較此爲 

K 也 。 

,J1解；員在報吿寄中及嗣後在理事會所 

作之辯論中屢言jyL色列政府對於恢復調解； 

員 任 務 中 關 於 巴 勒 ^ 坦 淸 ^ 和 卒 調 蔡 之 瑯 

分，願予贊成甚且言及W色列政府對於此^ 

巳 提 供 保 證 。 色 列 外 交 部 ë 茲 命 余 對 W 色 

列之態度麄力作確定之說明。W色列外交部 

長個人對WJ^芎員景仰之心前已有所表亍， 

茲復命余重申其私悃0椎關於重新進行所謂 

巴勒iÇf坦情勢之和平調整一事，W色列政府 

對於其所取之能度爲何，徵諸紀錄，即可知 

其未有所表亍也0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余 首 欲 代 表 撖 

國政府隨前巳發言諸君之後，同向,解芎員 

致i<âî，調解専員於艱難it形下工作，*能對 

吾 人 依 長 久 鋅 驗 所 深 知 之 極 不 相 词 之 觏 ^ ， 

加 " 調 和 ， 渠 最 近 於 理 事 會 各 次 會 及 今 晨 

會 [ 第 三 三 五 次 會 議 ] 中 向 吾 人 提 出 關 於 桌 

第 一 階 段 努 力 ~ 其 僅 爲 第 一 階 段 也 

——之報吿，其報吿内容之淸晰及其敢作忠 

言之處，太堪吾人致謝者也0 

詢 解 粤 員 茲 所 提 安 全 理 會 事 應 探 之 雜 

度，及所云吾人負有使此種態度堅决化之责 

任 各 節 ， 對 其 見 M 法 國 代 表 圑 大 體 上 皆 赞 

同0 

美 國 决 i l 粱 ? [ S / 8 9 0 ] 與 此 等 見 斛 颇 

能 合 轍 ， 余 因 擬 對 其 整 個 决 棻 ; t 案 投 赞 成 

H , 惟對於細節之修改則或擬作保留 0 

美 國 决 案 案 之 , 段 ， W 钱 明 s 干 已 

辆爭辯餘地之事 f i 爲限。^等事 K 確已不容 

置疑，且顒係根據調解与員所提伊之ft報。 

余認爲第二段斷定巴勒期坦If勢確曾構 

成對和^之威脅一節，亦係一項* |nT置H之 

事 實 。 余 對 數 2 前 曾 s 及 之 各 ^ ， 茲 不 擬 重 

述，余欲追述者爲余當時〖第二九八次會議】 

曾 ? ! 余 不 信 遇 此 和 卒 顯 ^ B 受 威 脅 之 情 勢 

— 即 街 頭 巷 尾 涫 & 極 不 靈 通 之 人 士 亦 皆 i T i 

惠巳危及和平或和平已铍破壊之淸勢一之 

存在，安全理事會竟能猫不资察。因此，余 

認爲對於美國决；«棻草窠第二段所開事實加 

W注耆，實乃吾人之责任也0 

该項决議案草案其賒4段、由此項事實推 

得 關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依 憲 章 第 i 章 所 應 採 行 

働之若干項a i然結論0其中舍有肴雙方停止 

攻襲之命令，對不遵守此項命令者則將施jyi 

竈章所規定之懋罰0安全理事會對雙方發此 

命令，顯係行便理事會所賦有之權力，且理 

之義務而採取此項行動0 

法國代表國對美國决議案、《•案論及將耶 

路撒冷城化爲非軍事區之一段，特烕奥趣0安 

全理事會對於耶路撒冷之情勢認異處置，Jjfc 

誠其時矣0坦白言之，余對於法國代表團於 

大會前次屆會中所提出關於保謹耶路撒冷之 

提遴從未見諸實施一事，殊感遗慽。余尙憶 

IÎJ向大會提出一項相同之提議[A/546]時》， 

曾謂余鎮爲組耩國P?f箄隊實屬可锥，此國 

軍 隊 當 能 就 地 表 徵 昭 亍 聯 合 國 之 権 威 ， 僅 

賴此國1^1?隊之開入與聯合國之聲威，而不 

藉助實軍事行動，即可對耶路撒冷加 j y i 

保譴0 

余 億 當 時 曾 謂 組 織 此 項 軍 隊 r i 需 一 千 

人 。 余 茲 知 實 鋅 驗 a 證 實 余 說 之 不 â f t , 因 

今 晨 [ ： g 三 三 五 次 舎 調 解 粤 員 曾 謂 w 桌 度 

之 , ^ 所 擬 之 國 軍 隊 至 少 須 有 一 千 人 0 法 

國代表國fj僅Jldl建議方式提出之估計數字與 

此正相吻合0 

實 錚 驗 竟 完 全 證 實 余 之 奮 見 ， 余 殊 不 

引爲快慰0所搣者乃余之耆見當時未能獲得 

支助，致余對於防止耶路撖冷遭受大規模及 

至可痛措之硤壤一事，未能有所爲力。惟安 

全 理 事 會 及 若 干 代 表 圑 ^ 曾 反 對 吾 人 之 f 見 

者，茲皆词1吾人應特別爲耶路撒冷努力，是 

則今所引w爲慰者也。 

余茲擬特別強調申明一事一余之問題 

或係特別對猶太 I t 區之代表提出——^頹向 

«參藺大會第二特別屆會正式紀錄，第一三 

三次全體會議0 



各方懇切耍求，請其維持所有在耶路撒冷 

戰之郁隊之耍紀律，俾使某種A幸事件，例 

如法國領事已數次:^得yf»報吿之事件，不再 

發生 0 耶路撒冷域中國:行爲規則之遵守 I t 

形 如 何 對 於 敝 政 府 將 來 之 態 度 ， 有 甚 大 之 

影饗也0 

余 欲 再 作 數 項 一 般 谇 論 ， ^ 先 述 中 國 

代 表 今 晨 第 [ 三 三 5 ^ 會 i l ] 所 提 出 之 耆 

見0余S於中國代表所作陳述，紊極重視余 

對桌^健之 a 盧與獨立之判斷,甚景慕也 0 惟 

倘余所憶無ift，奚今晨曾建JÉ吾人小巡便巴 

勒坦戰3-停Jh， 戰事之停Jt"可能對一 

方 有 利 ， 同 時 使 他 方 《 法 主 張 其 所 爲 自 有 

之 權 利 0 余 " 爲 此 殊 非 中 肯 之 論 ， 恐 終 申 引 

爲 ; S 戰 爭 辯 護 之 說 也 0 此 â 乃 謂 戟 事 之 停 止 

倘對一方不利——實際淸形卞之八九皆如此 

— 另 一 /,則有權利訴諸武力也0 

余認爲安全理事會對於此種處理問週之 

方 法 不 篚 輕 於 接 受 。 勒 衔 坦 之 停 戰 茲 將 

再 度 成 立 — — ^ 诚 ^ 其 能 成 立 — — 其 作 用 當 

不Jl"於維持兩方目前所據之地位，且將便 

解 專 員 得 " 耱 續 渠 過 去 所 作 求 得 公 允 解 决 辦 

法之努力。 

余之第二 II 一般意見係闢於55拉伯國家 

對於S解專員耍求延ë停戰所發送之1 3文。 

55拉伯諸國家於此項文伴 [s /
8 7

6]中聲明拒 

絕 延 長 停 戰 後 終 謂 雖 然 如 此 ， 亞 拉 伯 國 家 

所持之態度不應阻礙;;解専員繼續努力及擬 

具 他 項 提 J o 余 讀 語 後 ， 認 爲 亞 拉 伯 方 面 

5r咸有苒行努力5^解之iti耍。椎亞拉伯方面 

倘有此者，余殊不解戰事如不停止，，解工 

作何能進行0余因此認爲?S拉伯覆文中實合 

有3盾之處，使吾人尙可希望亜拉伯人重新 

考盧其態度0 

闢於敍利ffi代表所提出之議案决[S/894] 

余 ： r 擬 作 一 龥 似 ^ 論 0 余 現 Z 頼 ; 1"論將此事 

提交國1^法院究竟有無俾益一門題0法國代 

表 圑 前 : 次 會 議 就 一 般 f ! 題 而 言 時 ， 對 於 

法 律 觀 ^ , 曾 表 贊 词 ， 本 代 表 , 且 曾 建 麁 

徵獲國p?^法院之實見，而當時其他代表圑 

M有反對之者，敍利55代表圑即其一也0倘 

余所憶無Ift：，去秋大會委員會會議中，本代 

表 圑 且 曾 表 决 贊 成 將 此 項 問 題 提 交 國 際 法 

院 4 ， 惟 此 時 余 對 於 敍 利 堅 之 提 ^ , 則 不 無 a 

慮 ， 蓋 i i 余 觀 之 ， 此 事 已 大 非 昔 比 ， 情 

形 a 屬非常複，徵詢法律者見彼時或有用， 

茲則已嫌^晚矣。無論如何，余認爲吾人須 

先同意各項il ，斛工作應與諮詢法律意見同時 

進行，冶徙考朦是項提pg，蓋w整很巴勒斯 

坦淸勢言之，此，已力於K雜，政治色彩顚 

然已a&厚,欲期其由祇憑法律處事之法 

官 B l = 决 之 ， 易 也 0 

關於余此項對钱利亞提>；1之5t論，余所 

欲 指 出 者 爲 倘 余 之 了 斛 * i ^ ， 敍 利 亞 之 提 

^實亦涵蘊需要停戰之官，據余所見，請國 

pç^法院發表諮詢奮見一事須於狨事停j i"後 

爲之o —面請國^法院發表諮詢奮見，一面 

訴諸武力W求巴勒^坦問題之解决，余3£不 

知其將有何成效0因此，余茲斷言翁利55之 

提議與亞拉伯國家之覆文相似，事實上皆贊 

成繼續鹩解工作——即延長停戰也0 

基於J:述理由，余擬投惠贊成美國決議 

案草案，椎余前a聲明，對於已提出或將提 

出之修正案，則保留5t論之權利0 

余 於 結 語 中 僅 铤 指 出 一 事 0 今 晨 調 解 專 

員巳吿知吾人延長停戰時渠所需要之各種人 

員 及 2 £ 備 0 余 欲 代 表 本 國 政 府 再 度 聲 明 吾 

人前對關於派遺幹棟觀察員伊調解芎員遣用 

之請求，曾蹇吾人之力量，予W支助，茲吾 

人倘接到词類之請求，亦當竭其所能，協助 

伊铪調解；員所需之人員與設備，W保證調 

解 , 員 此 度 新 努 力 終 吿 成 功 也 0 

余 對 於 當 事 者 中 之 一 方 ， 仍 ^ 其 能 重 新 

考盧反衡停戰之態度0無論如何，安全理事會 

對於本間題實負有厳重责任，鑑於是項责任， 

余認爲美國决^案一誠如英聯王國代表所 

言一對於吾人現已不能不採取之行動，實 

爲適當。 

於此種淸形之下，吾人擬投隳贊成美國 

决 ^ 案 ， 案 0 

Mr URDANETA ARBELAEZ(哥余比gg)哥 

侖比ff i代表圑擬陳述對於茲所審議間題之旗 

度，並解釋持此態度之理由。 

本代表團相信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之基本 

參閱大會第二届會正式紀錄，巴勒斯坦問 

題專設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0 



義務厥爲求得國!^衢突之和平解决，安全理 

4會一類機閽之主娈責任辆他，即執行聯合 

國會員國之此項基本義務，且條n]能jyi最有 

效之方法爲之也。 

停狨時期終Jt時——余il爲前次停戰W 

四星期爲期限歹Afe小當，時j î議定爲辆定 

期之停%ï̶̶調解粤員曾Ai極其聰明謹惯之 

方法，力求延ÊiîR限，安全理事會T曾促請 

兩方延長^戰0 不幸 J ' i 解#員輿安全理事會 

之努力皆吿辑效。因此，W余觀之，理事會 

急 不 容 / ！ ^ 之 工 作 當 爲 3 法 " 所 須 之 更 有 效 

辦法，促成再度停戰，加W維持，直至巴勒 

坦間題，入判^果確能獲致和平^5<^决時爲止 

——維持此種和平實安全理,會之责任也。 

余 W 爲 美 國 代 表 之 提 足 W 達 成 此 項 目 

的，本代表圑遂擬投票贊成之。本代表團:Ê認 

爲英聯王國代表所提修正窠之第一郎可W接 

受，茲亦擬予W赞助0本代表圑所Ai認爲該項 

修正案之第一称可 iA接受，乃因吾人"爲承 

認新國家一pdss不應由安全理事會斛决，m 

理 此 項 問 題 實 ; 各 國 外 交 部 權 限 範 園 內 直 接 

該管之事也。敝國外交部現正對此事加w研 

究，是否予W承認，尙未决定，哥余比?5代 

外， 

之瑭度，故余認爲英聯王國修正案內此一部 

储 辭 殊 s 妥 愼 ， i 其 中 並 未 作 可 否 兩 方 面 

之判斷也0 

此外余欲對敍利35代表所作之提議，赂 

致數語0本代表圑認爲安全理事會食求延長 

停戰及維持停戰，俾使調解専員得繼續進行 

^判，W求巴勒斯坦陶題澈底之斛决，對於 

所有必要之步骧皆應考盧，對於所有可能之 

方 法 皆 應 施 用 0 依 本 代 表 圑 之 意 _ § , 各 當 事 

者爲求和平解决此陶題所願使用之一切和平 

方 法 ， 皆 爲 可 W 接 受 亦 皆 有 其 祷 本 代 表 

之步駿，蓋國(^法院本爲最髙之司法機關，其 

對於一切具有法律性晳之國際1er突，當篚一 

秉最公正之態度發表諮^盲見也 0 

基於上述理由，哥侖比亜代表團届時亦 

將投漠贊成被利亜代表之提議0 

Mr GROMYKO (蘇維埃肶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 

代 表 曾 屢 次 陳 聯 政 府 對 於 巴 勒 ， 坦 問 題 

之 態 度 聯 對 於 此 問 題 之 立 場 至 爲 明 確 ， 前 

於" '論所 i l停戰，吾人對此: i r a作充，說明。 

倘 僅 爲 解 釋 ^ 聯 之 態 度 ， ‧ 聯 代 表 圑 ' 此 時 並 

辑 發 言 之 耍 ， ^ 聯 之 態 度 衆 所 週 知 。 余 茲 

铤食《1聯代表圑於本次會pi中發言者，£W 

有若干項新事K須加W惲明也。此等3實大 

半 均 係 關 於 數 日 限 期 屆 滿 之 停 戰 及 n l l * ^ 

員之工作pij題，；！！^專員之報吿書與論吾 

人已於昨日理4會會菡[！^三三=次會議】中 

賒悉之矣0 

吾人之第一問題^停戰施行之有效程度 

究竟如何0此問題昨有人持"剥諸>^解粤員， 

惟 佘 a i 須 j S î P 吾 人 並 未 得 有 淸 晰 具 體 之 答 

ïSo調解專員之報吿書稱停戰開始"前，即安 

全理事會五月二十九日决違案A過 i i t i î之戰 

事，曾因停戰成立而終丘0然停戰期間，彼 

輩籣會對巴勒斯坦採取軍事 ih動者正從事於 

戰事復發之準備，此項事實及^斛専員與渠 

所代表之安全理事會之無力防止戰事復發一 

事實，調解專員之報吿書並未予W充分之重 

視也。 

調 專 員 之 報 吿 害 對 於 停 戰 之 成 效 ， 颇 

表樂Ko誠然，該報吿書論及目前狀態，即停 

戦期满後之清勢時，所持對於局勢之看法較 

爲 淸 醒 ， 此 可 於 斛 專 員 承 認 渠 無 力 改 善 情 

勢及勸#有闢當局词窟延長停狨一事中 a 之 

也。調解芎員甚且籙謂安全理事會通》â̶足 

W應行此種局面之决議案0此項呼籙完全合 

理，且不應遭遇反對，i吾人倘不:é^â此決議 

案，巴勒斯坦目前之泯亂局面it:將繼賴，目 

前B勒斯坦局面，因若干國家對於此Frflir之 

態度，允其̶̶此爲吾人皆知之事一英琳 

王國之旗度，其混亂稃度正與日俱增也0 

l i t^之故，薪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*1 

代表圃認爲對於旆行停戰是否有效一陴題， 

吾人若加jyi無條件肯定答稷，則爲錯^，雖然 

在停戰期間內與停戰開始"前方式相词之戰 

事確曾停止0傕於停狨期間，前發動戰爭者 

曾作戰爭復發之準備，且锒余所知，停戰期満 

兩日之fj，戰事確曾復發也0 

停戰期中之鋅5â倌形究竟如何？吾人皆 



整 個 巴 勒 : 坦 間 題 之 ^ 决 。 於 提 出 此 項 建 讒 

時，調斛專員及欲藉該項建議而取得有利地 

位 之 各 方 完 全 , 5 陵 關 於 巴 勒 ^ 坦 之 將 來 問 

題，吾人早已:Ê»a̶决議案矣，換言之，彼等 

忽視大會一九U七年卞一月二十九日之决 

案5。 

或謂吾人於51^論範圍較狹之停狨問題 

時，不顧及此事，實則不然，！《此項關於停 

戰 之 一 般 新 提 之 發 表 對 於 巴 勒 坦 I f 勢 不 

啻 火 上 ^ 油 ， 對 於 發 動 巴 勒 坦 狨 事 之 一 ； ？ 

颇爷鼓屙作用0 ^項提pi使巴勒斯坦It勢更 

加浪亂，並使兩方鬬爭益趨激？"！，且因其引 

起亞ÎÏ伯人對猶太人愈加歒視，哲方之民族 

主 義 I t 緒 遂 更 高 漲 ， 而 彼 颦 巴 勒 《 坦 戰 事 

爲有利者，雖似對於此事不加&問，實則正 

於戰爭火锬中趁火打刼矣0 

若干人士或不樂於;J論此事，然依蘇維 

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圑之 f見，鑒於 

巴勒渐坦狨爭中亞拉伯人及猶太人兩方傷亡 

之慘重，吾人提及此事不伹有用，且絕Jgikl 

要。吾人對此問題如欲有所取决，絕#^1^須 

j y t 若 干 原 則 爲 出 發 ^ , 巴 勒 喷 坦 問 題 乃 一 重 

耍 事 件 ， 惟 有 如 方 能 獲 得 » 决 也 。 

吾 人 對 停 戰 期 屮 之 鋅 過 I t 形 耆 之 

第 二 事 項 爲 據 吾 人 所 知 ， 英 聯 王 國 之 政 策 

仍未改鐽也0英聯國王政府於聯合國藶衣5寸 

論 巴 勒 ^ 坦 問 題 時 一 安 全 事 理 會 中 之 

討論或閼於停戰提議之商談一實意圖實現 

其固定政策，w推翻聯合國對於巴勒取坦將 

來Ifi題日作之决定爲目的。關於此事，偷敦 

官方所作毎一聲明皆足W爲證，英聯王国出 

席安全理事會代表之每簏演講辭，英聯王國 

所屬 l î j駐巴勒^坦本地今駐近東某某國家之 

當局與{、表，凡措明其所作活動之每一事實， 

亦足y :爲證0 

猶有進者，停狨期中英聯王國之傀儡， 

King Abdullah,及若干顯奉英聯王國之命與 

Abdullah合作，企圖使巴勒坦％k事加劇之 

國家，曾有種種不軌之铫^《"！勸，其目的在於 

摧毀在巴勒％坦建立猶太輿亞拉伯兩獨立國 

家之可能性0 

垒簡大會第二屆會正式紀锊，决 i t案一八 

- ( 二 ) 。 

最後，停戰時期中之第四項重要事實食 

亞拉伯人公開準備使戰事復發，亜拉伯人派 

兵侵SI巴勒渐坦領土，不葸向全世界宣稱其 

堅定不鐽之目標爲阻止在巴勒^坦創立 3 5 拉 

伯與猶太兩瑯立国家。 

I t 勢 之 演 鐽 何 至 於 此 ？ 其 原 因 無 他 安 

全理事會 |1】此所作决未盡妥善也。蘇維埃 

St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曾稱该項决議爲"無牙'， 

之决p£，此乃輕淡之形容。安全理事會前此 

所 作 决 本 踅 上 並 非 爲 反 對 彼 萤 公 開 宣 吿 意 

i l摧毀大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之决 

PS案者而發，而實係對於戚耆遵守此决S案 

之一方不利也0 

安全理事會前所作决議規定由雙方商定 

有限期之停狨，而對於巴勒斯坦喊事之應根 

本停止則未提及，此中用1甚爲明顚。余猶 

I t當安全理事會擬對停戟問題有所决定時，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爽,代表圑曾提出一 

項提P ?，內謂吾人應通A决議案，命令停 

巴勒坦所有軍事行動，不 i i ^限定戰事應暫 

停一週，十日，或其他較長之時限。此項提 

‧ t僅獲得五赞成隳，因而未予^d o 

當 時 對 此 項 提 未 表 同 意 之 各 國 茲 皆 頸 

贊 成 ， 余 殊 引 " 爲 慰 ， 此 等 國 家 茲 巳 承 認 僅 

重申安全理事會蒈〗此^&之决議案，實不足 

" i s * 决 間 題 ， 吾 人 務 a ^ j â A ̶ 項 决 P i 案 ， 內 

須命令停止巴勒^坦， t事行動，此等國家且 

巳宣布赞助美国决《a案、^案中之^干項規 

定，此項决pft案，案曾論及有由安全理事會 

下 令 停 J t " 軍 事 行 動 之 要 0 

巴勒^坦目前有流血之事，亞拉伯人屠 

殺猶大人，猶太人殺戳亞拉伯人以自é r ,此 

種 事 態 究 應 由 誰 負 责 Î 爲 之 咎 ？ 顯 然 ， 其 

m&乃發動此種凶險局勢而使巴勒斯坦若干 

方 面 亞 拉 伯 & 子 參 加 走 險 之 一 方 0 惟 此 語 意 

猶未麄0此中之咎亦應歸於安全理事會原應 

聽從安全理事會命令者事實上反加:w漠視， 

而安全理事會則反覆無常，徒作無耆義之掙 

扎。亜拉伯若干方面份子對於安全理事會完 

全 i£之不理。 

因 此 吾 人 脍 悉 員 對 巴 勒 坦 戰 事 

之再發應由何方負责一 Fei題所作模稜兩可之 

答覆，殊感乖異0此事究應由誰負责人所皆 

知 ， 安 全 理 事 應 注 f 此 事 實 ， 且 應 判 別 資 

一四 



任，使應負其责者負之o 

€聯代表於j&釋蘇聯對巴勒斯坦問題之 

態 度 時 ， 曾 屢 次 指 出 大 會 之 决 案 對 於 巴 勒 

斯坦猶太及亞拉伯兩K族之眞正艮族利益殊 

能吻合0莓聯代表並曾聲言吾人深信該項决 

議案並非爲反對亜拉伯國家而發者也。亜拉 

伯國家殊無理由認爲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 

家 即 係 對 於 彼 等 之 威 脅 。 爲 數 七 十 g 或 一 

百萬之猶太人斯不足爲兩千六B 亞拉伯人 

之 f i S ， 建 立 猶 i 國 家 ， 對 於 東 方 亞 拉 伯 殊 

不足爲成脅也0 

亞拉伯國家採取與規定建立猶 s兩獨立 

國 家 之 决 ^ 案 對 抗 之 政 笫 ， 此 種 行 動 實 , 上 

乃堕入《钹欲自近東因巴勒斯坦問題而發生 

之愔勢中收錚濟與軍赂上之利益者之術中。 

亜拉伯國家之行動事實上予彼逛企圖自猶亞 

戰事所引起之情勢中收漁翁之利者W更可乘 

之 镍 也0 

蘇聯代表遏去曾獲機提請理事會注意此 

事。余今日所jyi復提請安全理事會rfe,者，其 

故無他，乃因在吾人辯論過程中，若干出席安 

全 理 事 會 之 代 表 一 尤 其 亜 拉 伯 國 家 之 代 表 

——擬將此間題重新提出5t論，猶如在此時 

期中並未有任何事件發生，關於巴勒^坦將 

來之根本卩》^題，大會及安全理事會,從未加 

" 3 論 0 因 此 ， 余 茲 所 i t 之 言 辭 乃 釺 對 此 類 

關於巴勒^坦將來問題之基本原則及聯合國 

之决議究竟是否符合猶太及35拉伯族之利 

益與35拉伯國家利益之5t論而提出之答辭 

也0 

余 前 已 指 出 蘇 聯 代 表 , 前 ， 適 當 時 會 

提遘安全理事會應命今關係各:^ 巴 勒 ^ 

坦軍事d動。對於此^， W及關於巴勒!^坦 

問題之其他各翔，写聯代表圑之態度仍未改 

Mo襌聯代表團對於主張立即停5^之所有建 

a , 皆 顿 支 助 。 本 代 表 圃 因 此 對 於 美 國 决 逮 

案 案 中 符 合 此 目 標 之 各 段 ， 即 ^ 一 二 三 

四及六諸段，頋予支助0惟蘇聯代表國對於 

美 國 決 p g 案 草 案 並 非 完 全 満 者 ， 蓋 决 違 

案 g 案 中 ， î T 含 有 性 質 W 爲 不 同 之 提 其 

中 有 若 干 提 乃 W 恢 復 巴 勒 ^ 坦 I t 勢 爲 目 的 

̶ 此 係 指 論 及 停 巴 勒 3 ^ 坦 軍 事 行 動 之 各 

項提議而言一其中亦有他項提違，依客觀 

立場而言，其目的顯爲使淸勢益形後雜0美 

國 决 議 案 內 之 第 五 七 八 及 九 各 段 均 屬 於 

此類0 

該决議案之第五段實係將巴勒^坦情勢 

如 何 調 整 一 問 題 ， 全 節 交 由 解 專 員 處 理 , 惟 

鋅験已昭亍1解專員未能解决此問題，職是 

之故，安全理事會對此問題應裸自議處0然 

美 國 决 案 則 提 遴 全 部 工 作 责 成 調 解 專 員 辦 

理0調解專員=^或精力通人，惟經驗已昭示 

無論桌個入能力如何，此項任務實非渠所能 

勝任，此爲蕖所自承認者也0 

美國决議案之第七段規定將耶路撒冷城 

化爲非軍事區。此段案文意義欠明，惟吾人 

如 " 此 段 盲 見 與 ^ 解 芎 員 於 理 事 會 會 議 中 所 

作之評論並論，吾人則須斷言此段之目的乃 

在 造 成 一 種 與 吾 人 前 已 : & 過 關 於 & 勒 ^ 坦 問 

題之决PS案不相一致之Ifî勢。 

吾人均知依據該項决議案一^指一九 

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之决違案而言，耶路 

撒冷應歸一特別政權管轄0諸君皆知9£管理 

事會已爲耶路撒冷城草擬一規約 0 惟美國决 

議案第卞七段所擬辦法則與此不同C調解專 

員固曾吿知吾人桌爲實施關於非軍事化之提 

議計，曾擬爲耶路撒冷城建立某種性S;^軍 

隊，或爲聯合國之軍隊，或爲由安全理事會 

遺用之軍隊。余茲所作兩項牍定或皆辆ift ，茲 

所計議建立者乃於聯合國機構內組成而由調 

* 粤 員 調 用 之 軍 隊 0 惟 大 會 之 决 違 案 對 於 耶 

路 撒 冷 城 3 & 未 作 是 項 規 定 也0此 項 提 ^ 無 論 

於何時提 î fS其 i j^遭拒絕，殆屬無疑。任何 

主張在耶路撒冷建立軍隊之提議事實上皆與 

聯合國對於耶路撒冷之將來地位問題所巳作 

之决定相背馳也0 

余茲一再聲明美國决議案草案第七段， 

們依調解粤員之谇述及理事酋內他人所作之 

陳 述 之 耆 加 " 解 釋 ， 實 完 全 不 能 接 受0 

依 據 該 决 案 第 八 段 之 f ， 所 有 ^ 督 與 

執 行 停 工 作 一 併 交 由 調 * 粤 員 負 責 0 有 見 

及此，余對於g五段所作批誶對於第八段亦 

皆適用，唯一不同之Ê在於第八段對於爲派 

î t 觀 察 員 赴 巴 勒 ^ 坦 監 督 執 行 停 戰 决 ^ 案 所 

採之步猱予W合法之地位，而蘇聯代表圑則 

W此種步驟爲完全不合常軌也0諸君皆知事 

實上停狨^督工作終不外由二三國家之國民 

擔任，大瑯分乃由美國國 K 擔任之也 0 余對 



於觀察員間題不擬多論，此PP3題前巳於安全 

理 事 會 中 提 出 ; ^ 钿 論 矣 0 當 時 蘇 聯 代 表 團 

措 出 吾 人 對 於 美 國 參 加 監 停 狨 ， 並 不 

反 對 0 惟 實 1 ^ 上 ^ 項 工 作 幾 乎 全 部 由 美 國 人 

擔 仟0 ^國人之外固有少數法國人及比利時 

人參與其事，椎大體上用爲觀寧員^皆美國 

人也——其中方有聯ê"國秘書處之職員。美 

國 所 負 之 工 作 殊 嫌 A 重 。 此 項 决 議 粱 之 第 

八段顯然谈予此類‧ ̂ 合 正 軌 之 辦 ? " 法 之 

地位，蘇聯代表圑對於爲派遣觀察員"及由 

聯 合 國 秘 書 處 派 遣 ， 衞 所 採 取 之 " 動 ， 在 原 

則上旣表反對，基於相同理由，茲對於第八 

段自不能不表亍反對0 

茲 可 進 而 3 論 第 九 段 0 大 會 上 A 特 刿 屆 

會 " 來 ， 美 國 代 表 屢 向 理 事 會 保 證 美 國 政 府 

主張在巴勒^坦建立獮立猶太國家，及執行 

大會關於此事之議决案。吾人殊望事實能與 

此等保證相符也。椎因鑒於此等保澄，^决 

議案之第九段殊令人愈覺可怪，此段主張安 

全 理 事 會 " 决 議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或 大 會 苒 作 决 

定W前，依據决pg案之規定，停^仍應繼撩 

生 效 " 等 等 。 

問 題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决 議 案 何 言 及 

大會對巴勒^坦Fp"i題再作决定之可能拴？此 

其爲大會下次鸫常屆會預先準備耶？余願有 

人 對 此 加 " 解 釋 0 余 目 ^ 非 S S 美 國 有 何 隱 

藏之動機或計剷。余乃於St論^項决 ; t案第 

九段時提出此問題，余欲提請安全理事會注 

耆^項决違案之第九段暗示有由大會作成他 

種决定之可lig拴。吾人究竟有何理由於安全 

理 事 會 之 决 袭 案 中 作 此 暗 亍 ？ 吾 人 H 毫 理 

由作此衷亍，！_安全理1會本不能，且*權對 

巴勒斯坦之將來一根本問題作任何决定"J^O 

貧全理事會之工作在於保遼已^ A 之决遘案 

之見諸赏行。此乃安全理事會所應爲之事。安 

全 理 事 會 對 於 業 錚 通 ^ 之 關 於 巴 勒 坦 問 題 

之根本决議並*1其他權力可S ，安全理事會 

亦未接到大會關於此事之建議。余茲巳提請 

美國代表注耆此^， i i或認爲宜對其所提决 

^ 案 最 後 一 段 ， 依 此 奮 加 修 改 0 

W故，此决違案所開各段，中有蘇聯代 

表 圑 所 赞 成 者 本 代 表 團 不 能 對 此 有 所 反 對 , 

因其與 fJ爲停业巴勒斯坦戰事而之作提叆相 

符 也 0 椎 此 項 决 案 中 亦 含 有 蘇 聯 代 表 團 不 

能 赞 成 之 ^ 句 ， 蘇 聯 代 表 團 深 信 ; ^ 等 ^ 句 椎 

有使兩方鬬爭益趨劇烈，對於目餉巴勒斯坦 

情勢4<1補於事也。此外，有限期停戰之實茲又 

復萌，且構成此决議案文之一郎分 0 此决議 

案中龙未建s i^過一項决P義，根本停Jl"巴 

勒斯坦戰事，竟徒提出應於某一限期內停戰 

之議。 

至於行將舉行之大會屆會，吾人不妨式 

m 屆會開會前兩星期吾人將接獲何種提 

議 ？ 豈 " 亞 拉 伯 人 復 在 巴 勒 期 坦 作 一 事 爲 

口實而提請吾人於下次屆會中重新^"t論此問 

題歟？抑擬將此項提 s於日後提交安全理事 

會審議乎？此乃吾人因此項决議案而聯想所 

及之問題也0 

余 不 知 美 國 代 表 是 否 " 爲 此 項 决 議 案 草 

案 可 y 加 i l 修 改 0 羑 國 代 表 如 認 爲 可 Jk l 修 改 ， 

3?少將關於，解専員之職務及耶路撒冷之化 

爲非軍事區之提《H, W 及该項决^案之是後 

一段删除，則蘇聯與美國及此項决議窠之支 

助者之間，在II度上並無分歧之處。果爾，吾 

人 當 可 覚 得 彼 此 词 宥 之 措 辭0吾 人 因 此 : r 較 

易獲致適當之决議，吾人皆知在此種It形下 

之决>a案較在不一致表决It形下^過之 

决 ^ 案 : â 有 力 也 0 余 言 及 此 並 未 洩 露 任 何 秘 

表决贊成者愈多，决議案之力量愈大，此 

事實也。此决^繁草案之措;S]倘能使美國與 

蘇聯皆表贊成，殊爲善策。 

余 所 欲 言 者 擬 止 於 此 。 此 外 余 僅 提 議 " 

下列一段案文替代美國决<a案規定將耶路撒 

冷化爲非箪事匾之一段 

" 安 全 理 事 會 向雙方建議立即將其 

軍隊自耶路撖冷撖退，大會對於^城所制定 

之特別規rj應付諸施行"[S/896】o 

令 j y i 爲 吾 人 應 拋 桌 抽 象 模 糊 使 人 無 

法接受之公式一倘此公式之耆果與調解專 

員昨日論及建立軍隊ti"劃時所稱相词——而 

通 ^ 一 項 明 確 之 决 i i , 耍 求 雙 方 箪 隊 立 即 自 

耶路撒冷撒退0 

有人能反對此提 s否？吾人究皆希望耶 

路撒冷能得保全，皆希望其宗敎建築物不至 

遭破壤也0 

惟耶路撒冷戰事現仍在進行中 0 此時兩 

方軍隊省在耶路撒冷城中 0 茲或有人於吾人 

闢 於 兩 方 軍 隊 自 耶 路 撒 冷 撒 之 决 議 W 



前，即爭辯曰此項决議必;s漠視，故必毫《1 

結果。 

惟 吾 人 茲 尙 未 此 項 决 議 。 安 全 理 事 

會 倘 此 項 决 議 ， 而 是 項 决 < t 與 其 他 適 當 

之决議竟受人漠覦，則吾人應再考盧此問題， 

tt論矯正此種ft勢之辦/去。^聯代表m誠望 

安全理事會能將上開案文作爲美国决議案草 

案 內 與 此 相 對 等 之 一 段 之 修 正 案 ， ± 予 " ; 1 

主 席 礓 聯 代 表 鑒 於 桌 之 演 辭 旣 已 即 時 

傳譯爲法文，請不ikT再作發言後之傅譯，俾 

得節省時間0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余茲發現令泰所欽 

敬之友人及理事會內词事法國代表——出於 

者，對余作相當重要之指控。此項指控因 

係 法 國 代 表 所 作 ， 並 因 其 拴 S 如 此 重 ， 故 

令人尤烕難堪0 

余̶£2爲會違速Pli紀铙並不能證實渠所4 

結論爲有所根據。余不欲多费理事會之時間 

W 重 述 余 今 晨 所 ； 。 惟 余 欲 避 ％ ^ 會 0 余 於 

所 作 罄 明 之 ^ 一部中曾SB關於適用憲章第七 

章向題，雖自法律立場言之，殊有置疑之理 

由，惟爲求和平起見，此項决議案其他部分 

如屬圆滿，則余當無異議0 

余 所 作 聲 明 之 ^ 二 郁 中 ， 進 而 措 明 余 所 

認 爲 ; I 項 决 議 案 缺 所 在 0 諸 君 當 能 見 及 余 

於所作聲明之此一郎中龙未表出或耆欲指出 

該項决;;&棻有爲其所不應爲之:Û失。惟余曾 

指 出 ^ 項 决 議 案 確 有 未 爲 其 所 應 爲 之 ^ 失 。 

換言之，依余之剩斷，美國{乂表所提之决議 

案草案仍嫌有不澈底之處也 0 該項决議案要 

求停止戰事。余對此 :3è未提反對。惟余曾 

攢 t f ^ 目 前 情 勢 旣 如 此 ， 此 項 箇 單 之 决 ^ 案 

自^而勢iè::«Ê使55拉伯人勿寧求維持現狀 

余 敢 斷 言 此 非 提 此 項 决 議 案 者 之 初 衷 也 。 

余 措 出 對 於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， 吾 人 之 

斡旋委員會能於停戰協定之外，同時議 i l政 

治解决原則十二條。余對於停铋協定:K未批 

評或反 i t。余所赞揚者爲幹旋委員會能於促 

成停45!^之外，同時復狻致關於若干政冶;？則 

之協議0 

余曾提餚安全理事會注耆猶太代表對於 

主 權 問 題 及 巴 勒 ^ 坦 移 民 問 題 之 態 度 之 堅 

决0依猶太代表之啻見，此等事項皆非談判 

所 應 涉 及 。 此 使 余 爲 余 所 主 張 者 確 爲 斛 决 

問題之正途0換B之，余對此决議粱所反對 

者 爲 其 & 於 一 面 或 其 消 極 之 & 。 本 代 表 國 戚 

^ 该 項 决 議 案 能 加 ^ 一 段 ， 內 稱 安 全 理 爭 會 

促請兩當1>者與，解》^員合作，對巴勒3^坦 

政 冶 組 糨 問 題 或 移 民 入 境 題 ， 皆 由 互 相 讓 

步 W 求 得 * 决 辦 法 。 

余茲聲明本代表囫之態度决不能解釋爲 

對 於 戰 爭 之 辯 也 0 

主席發言人名單上尙有他人等待發言， 

惟各發言人倘擬作長篇演辭，則吾人須5t論 

至 六 時 後 方 能 散 會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內 有 代 表 

數人曾請余儘早結束本曰之會;;^， Jdl燊等ai 

須處理其他事務故也0 

吾人定於明B午前十一時苒舉行會議0 

(午後五時五十分散會0) 

一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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